附件1
电子管理台账技术要点

一、电子管理台账生成

（一）危险废物电子管理台账是指，在危险废物产生、包装、称重、打码、出入库等过程采用统一规范的信息化手段实时采集数据并对接上传全国系统的相关信息。

（二）为实现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全过程信息化追溯，电子管理台账在实施“五即”规范化管理基础上自动生成。“五即”是指，危险废物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根据危险废物产生特点，具体包括三种情形：

1.使用容器和包装物盛装危险废物的，于危险废物产生自然日当天，按照每个容器和包装物进行称重、打码、入库（或直接转移至自行利用/处置设施或持证单位）,同步生成电子管理台账数据。对于未盛装满的容器，待盛装完毕再称重、打码、入库。

2.以管道方式输送至贮存设施或利用/处置单位的，通过流量（质量）计量、密度计量等装置，记录折算后的重量数据。根据实际情况定时计量记录，记录间隔最长不超过24小时。

3.堆存无包装物的危险废物，以产生规律定时计重。

二、电子管理台账数据采集要点

电子管理台账数据以单个生产经营场所为单位记录采集。电子管理台账包括产生台账、入库台账、出库台账、自行利用/处置台账（含立产立清自行利用/处置台账）、委外利用/处置台账（含立产立清委外利用/处置台账）,依据各环节危险废物记录数据，实时生成电子管理台账。

（一）产生

从生产工艺/生产线产生的危险废物，可根据种类、特性选择相应的容器或包装物进行盛装，运输至贮存设施入库时，进行规范妥善包装、称重、打码后入库。确有必要的，可在入库前设置多个产废点，分别进行称重、打码。突发环境事件等临时产生的危险废物，按上述程序操作。

在废物产生、包装和称重计量等关键点位安装视频监控的，鼓励逐步实现称重、信息采集、标签生成等智能影像识别核证。

（二）包装

在常温常压下不易水解、不易挥发的固态危险废物可分类堆放或贮存池贮存，其他固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

液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包装桶、罐等）内贮存，或通过罐车、管道等方式直接进入贮存池、贮存罐区贮存。

半固态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包装桶、罐等）、防渗防漏的包装袋内贮存，或通过罐车、管道等方式直接进入贮存池贮存。

具有热塑性的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或包装袋内进行贮存。

易产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装入闭口容器或包装物内贮存。

在常温常压下不易水解、不易挥发的大宗危险废物应遵循“应包尽包”原则，对于无法包装的危险废物，可使用厂内专有运输车辆运输至贮存设施。以专有车辆为单位进行厂内运输的，一次运输视为一个包装单元。车辆类型、规格、载重量等相关信息在全国系统中记录。

（三）称重

危险废物物联网智能设备在称重等后续环节自动采集出入库数据，物联网智能设备包括智能称重计量设备、智能终端、扫码设备等，智能称重计量设备具备称重计量、采集、上传功能。

物联网智能设备安装应综合考虑生产车间（线）、贮存设施场所、废物运输路径等实际情况，物联网智能设备称重计量、生成产生台账信息为全国系统中记录危险废物产生情况的起始环节，也可根据实际管理需要增加相关联环节、采集对应信息。

危险废物重量信息由智能称重计量设备采集，根据废物种类分别称重，具备包装的废物以容器或包装物为单元逐个计量称重，通过物联网智能设备点选生成危险废物产生台账信息并传输至全国系统。

对于液态废物，采用罐车厂内运输入库的，以罐车为单元称重计量；采用管道运输的，使用流量计计量，其中间歇性输送危险废物的，以每个连续输送时间段内流量为记录单元；连续输送的液态废物，按日计量。液态危险废物重量根据密度与流量进行折算，记录重量信息。大宗危险废物，以车辆为单位进行运输的，一次运输视为一个包装单元，使用地磅整车称重计量。

（四）打码

危险废物包装、称重、生成产生台账信息后，以每个包装为单元在全国系统获取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

对于液态危险废物，采用罐车运输的，以入库单元生成虚拟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采用管道运输的，按记录频次生成虚拟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记录间隔最长不超过24小时；对于大宗危险废物，确无法以包装袋逐包包装、采用整车装载入库的，以车为单元生成虚拟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装载入库车辆需相对固定，车辆信息提前在全国系统中记录。

危险废物标签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有关要求设置。无法于容器或包装物上张贴的虚拟标签，仅在系统中标记追溯全过程信息。

（五）入库

通过智能称重计量后，生成产生台账信息，废物种类等信息从管理计划关联调取。

生成产生台账信息后，在进入贮存设施前，扫描容器或包装物上的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再扫描或点选关联贮存设施二维码，生成入库台账。使用《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中贮存点的，危险废物经贮存点中转后进入贮存设施的，在进入贮存设施时执行上述入库操作；危险废物从贮存点直接转移至自行利用/处置设施或持证单位的，则在贮存点执行上述入库操作。

使用虚拟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的，直接生成入库台账，贮存量数据同步更新。从危险废物产生点直接转移至自行利用/处置设施或持证单位的，无需进行入库操作。

贮存危险废物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要求进行分类贮存，且应避免危险废物与不相容的物质或材料接触。贮存形式应方便按时间先后顺序出入库和扫码操作。

（六）出库

在全国系统中明确危险废物去向，去向为委外利用/处置的，在全国系统中发起电子转移联单，扫描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出库，生成联单信息及出库台账。

涉及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的，需在全国系统中提出跨省转移申请，完成跨省转移商请程序后方可发起电子转移联单。

对于无包装的大宗类及使用贮存罐贮存、贮存池贮存的液态、半液态危险废物，出库重量按二（三）执行。根据产生、入库生成的虚拟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按贮存时间先后依次生成出库信息，贮存量数据同步更新。

（七）利用/处置

出库去向为自行利用/处置的，扫描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出库后，再扫描或点选关联自行利用/处置设施二维码，生成自行利用/处置台账，自行利用/处置完毕时间根据实际完成时间录入。

出库去向为委外利用/处置的，扫描危险废物标签二维码出库后，再点选关联持证单位等去向，明确利用/处置去向，生成委外利用/处置台账。

（八）自行利用/处置产物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完毕后有其他产物时，根据其属性进行记录，利用/处置产物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前文执行。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完毕后其产物鉴别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记录废物名称、废物类别、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及数量、去向、接受单位名称，并上传危险废物特性鉴别报告。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完毕后生成产品的，需记录产物名称、执行的产品标准、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以及数量、去向、接受单位名称，并上传产品检测报告。

危险废物自行利用/处置完毕后其产物按产品管理的（无专用产品标准）,需记录产物名称、执行的产品质量标准、风险评价编制单位、编制时间、审批部门、产物特征污染物（有害物质）、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及数量、贮存量、用途、接受单位名称、接受数量等。

附件2
电子记录簿技术要点

一、电子记录簿生成

（一）持证单位经营情况电子记录簿（以下简称电子记录簿）是指，从事危险废物贮存、收集、利用、处置经营活动的过程采用统一规范的信息化手段实时采集数据并对接上传全国系统的相关信息。

（二）危险废物持证单位经营情况基于危险废物电子记录簿生成。持证单位因关闭、停产或许可证撤销等原因停止经营活动无法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在全国系统中申请停用账号和相关服务。

（三）电子记录簿需以单个生产经营场所为单位记录采集，包括危险废物入库记录、出库记录、利用/处置（含预处理）记录和利用/处置产物情况记录。

二、电子记录簿信息采集要点

（一）接受

在厂区入口或者贮存库等视频监控可见范围，扫描转移联单二维码或者在全国系统中点选对应的转移联单后，对进厂危险废物进行称重校核，将重量信息传输至全国系统，对危险废物的种类、形态、重量（数量）、包装等信息的现场校核结果与电子转移联单相关信息及其他约定事项存在明显差异的，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转移联单）》执行转移联单退回修改或转移返回原移出人操作。

接收相应批次危险废物并在全国系统确认后，自动生成确认接受时间。

需要合并包装入库的危险废物，扫描原包装或容器标签二维码，全国系统自动生成新的标签二维码，张贴于新的包装或容器上，进入后续利用/处置流程使用。对于无标签二维码的危险废物，则扫描相对应的转移联单二维码。

（二）入库

自外部接受的危险废物，在进入贮存设施或场所前，扫描贮存设施（场所）二维码或者在全国系统中点选贮存设施（场所）后，根据危险废物种类、形态等不同情形，扫描容器或包装上的标签二维码或者转移联单二维码，自动生成入库信息。使用虚拟标签二维码的，在确认接受后即生成入库信息，贮存量数据同步更新。

新产生的危险废物，根据危险废物包装、运输方式，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进行“五即”规范化管理。突发环境事件等临时收存的危险废物，报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进行包装、称重、打码、入库。

（三）出库

在全国系统中明确危险废物去向，去向为利用/处置设施的，在全国系统中点选利用/处置设施后，扫描容器或包装上的标签二维码，生成出库信息；对于无包装的大宗类及使用贮存罐贮存、贮存池贮存的液态、半液态危险废物，在全国系统中点选利用/处置设施后，点选相应的虚拟标签二维码，生成出库信息，贮存量数据在全国系统中同步更新。

去向为委外利用/处置的，在全国系统中发起电子转移联单，扫描出库废物标签二维码，生成转移联单信息及委外利用/处置台账。

（四）利用/处置

在危险废物进入利用、处置、预处理设施时，需扫描利用/处置设施二维码，全国系统自动确认危险废物完成利用/处置，生成利用/处置台账。

危险废物经预处理后，需建立预处理记录，登记预处理时间、预处理废物包装二维码、预处理装置（车间）中废物数量、利用/处置时间、利用/处置数量等信息。

根据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实际情况，记录是否有产物产生，记录“是”的，需根据产物属性记录利用/处置产物情况表。

（五）利用/处置产物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完毕后有其他产物时，根据其属性进行记录，利用/处置产物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执行。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完毕后其产物鉴别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需记录废物名称、废物类别、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及数量、去向、接受单位名称，并上传危险废物特性鉴别报告。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完毕后生成产品的，需记录产物名称、执行的产品标准、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及数量、去向、接受单位名称，并上传产品检测报告。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完毕后其产物按产品管理的（无专用产品标准）,需记录产物名称、执行的产品质量标准、风险评价编制单位、编制时间、审批部门、产物特征污染物（有害物质）、产生量、容器/包装类型及数量、贮存量、用途、接受单位名称、接受数量等。

附件3
电子转移联单技术要点

一、电子转移联单生成与运行

（一）电子转移联单生成

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通过全国系统统一生成，编号唯一。

危险废物转移活动开展时，移出人在全国系统选择承运人、接受人及拟转移的危险废物相关信息生成电子转移联单。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相关信息需在全国系统注册。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的，经全国系统运转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商请、相关单位申请材料、复函、审批决定后，发起和生成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二）出库交付

出库环节根据《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要求，扫描出库废物标签二维码，在全国系统中发起电子转移联单，生成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二维码，扫描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二维码的设备和软件需满足全国系统建设和运行统一要求。

大宗类危险废物及液态危险废物等特殊形式废物，按照实际出库交付重量，根据入库从早至晚时间顺序依次加和，将其入库生成的虚拟标签二维码信息绑定，与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关联；特殊形式废物实际出库交付重量按《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称重相关要求获取。

移出人在全国系统中确认完成危险废物出库交付后，自动生成交付时间。

（三）运输

承运人在全国系统中确认开始运输后，自动生成起运时间；在全国系统中确认到达后，自动生成承运人运输到达时间。

承运人在转移危险废物过程中，使用全国系统及其移动端等记录转移轨迹或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接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获取转移轨迹信息。

（四）接受

危险废物接受环节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记录簿）》相关要求执行。

接受人根据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数据及其他约定事项对到场危险废物情况进行比对核实。

接受人接收相应批次危险废物并在全国系统确认后，自动生成确认接受时间。

称重校核环节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记录簿）》相关要求执行。

接受人拟接受危险废物的种类、形态、重量（数量）、包装等信息的现场核实结果与电子转移联单相关信息存在明显差异，经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三方协商一致后，由接受人发起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退回修改，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三方在全国系统中说明原因、明确各方责任并确认修改，修改前后信息如实记录在全国系统中。

接受人拟接受危险废物的种类、形态、重量（数量）、包装等信息的现场核实结果与电子转移联单相关信息存在明显差异，且接受人、承运人、移出人无法协商一致予以确认的，由接受人发起电子转移联单退回，并重新发起对移出人的电子转移联单，按本要点中关于危险废物转移的有关要求，将拒收或部分拒收的危险废物再次转移返回原移出人，经原移出人校核无误后按《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扫码入库相关要求完成入库。接受人重新发起的电子转移联单信息与原转移联单在全国系统中相关联。

二、部分特殊情形危险废物转移

（一）小微企业电子转移联单运行

不具备信息化管理能力、年产生量10吨以下的小微企业所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台账、电子转移联单等信息，可由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等提供规范化环境管理和信息化支持等技术服务，按照《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管理信息系统数据采集与对接技术要点（电子管理台账）》将拟接受的危险废物相关信息传输至全国系统。小微企业电子转移联单经确认生效后进入全国系统运行。

（二）行政代处置电子转移联单运行

行政代处置的转移活动中，因突发环境事件等无法及时生成运行电子转移联单的，可以先运行纸质转移联单，并于转移活动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在全国系统中补录电子转移联单。

（三）管道转移、皮带运输、共区转移等无承运人电子转移联单运行

管道转移、皮带运输、共区转移等由移出人或接受人直接转移危险废物的，危险废物开始转移时由移出人通过全国系统生成实际启运时间，完成转运后由接受人通过全国系统生成实际到达时间。




